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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                            

天职业字[2024]40881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我们于 2024 年 5 月 15 日收到了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化股

份”或“公司”）转发贵所出具的《关于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531 号）（以下简称“《工作

函》”），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滨化股份 2023 年度财

务报表审计机构，结合贵所问询函的要求及公司的回复，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审

计工作，现对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 1、关于货币资金及流动性状况 

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 20.67 亿元，同比增长 28.67%；其

中，其他货币资金期末余额 12.37 亿元，同比增加 195.09%。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金融资产期末余额 8.66 亿元，本期购买金额 36.40 亿元。报告期末，公司有息

负债余额 73.93 亿元，较期初的 44.47 亿元大幅增长；其中，短期借款和长期借

款期末余额 24.27 亿元、35.27 亿元，同比分别大幅增长 56.39%、107.77%；

2024 年一季度，公司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进一步增长至 31.89 亿元、51.57 亿

元，同比大幅增长 97.28%、164.70%。 

请公司：（1）补充列示其他货币资金的具体明细、形成原因、受限期限

等，说明报告期内受限资金大幅增长的商业合理性，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

对比分析；（2）结合公司经营模式、集团管控体系、有关金融资产购买情况、

利息收入与融资成本等方面，说明报告期内和 2024 年一季度借款金额大幅增长

的原因与合理性；（3）结合公司有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日常营运资金安排

等，说明公司长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较大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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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司说明 

一、补充列示其他货币资金的具体明细、形成原因、受限期限等，说明报

告期内受限资金大幅增长的商业合理性，并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一）其他货币资金的具体明细、形成原因、受限期限 

公司 2023 年末其他货币资金的具体明细、形成原因及受限期限情况如下表

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形成原因 受限期限 

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13,376.64  
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存入

保证金 
半年或一年 

信用证保证金  7,250.00  办理信用证业务存入保证金 半年或一年 

股份回购账户资金   1,638.36  
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

存入账户资金 
不受限 

农民工资保证金  1,404.37  
保证建设单位履行工程款支

付义务而支付的担保保证金 

预计受限期间截

止至 2025 年第一

季度 

合计 123,669.37    

（二）报告期内受限资金大幅增长的商业合理性 

报告期内，受经济环境仍未完全恢复的影响，下游市场需求恢复相对偏弱，

公司主营产品的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下滑明显，而主要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下降

幅度较小，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现金净流量减少，同时随着在建项目的投入和股

权投资项目的推进，公司融资需求增加，公司为拓展融资渠道加强了与银行金

融机构的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当地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的贴现利率较上期有所下降，

为了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对于内部交易更多采用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信

用证等业务，通过保证金利息对冲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等融资费用，可以使

综合融资成本低于同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例如，滨化股份向子公司黄河三角

洲热力公司开出 2 亿元半年期承兑汇票，按照 50%保证金比例在银行交存 1 亿

元保证金，黄河三角洲热力公司可将 2 亿元承兑汇票贴现，实现敞口 1 亿元的

融资额。其中，贴现利率为 1.23%（年化利率，下同），保证金利率 1.8%，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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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票手续费为万分之五（年化为千分之一），故综合融资成本为 0.86%，而一年

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约为 3%。公司报告期开展上述业务较上期增加，致使受限

资金较上期大幅增长。报告期末，公司受限资金较上期增加 80,122.85 万元，其

中票据保证金及信用证保证金增加 80,119.65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交易规模较大，主要系集团内部公司之间提供蒸汽、

水电等能源服务和销售丙烯、原盐等原材料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交易价格按

市场价格，不含税交易金额共计 27.50亿元，主要通过票据进行结算。票据保证

金的利息可以对冲票据贴现费用，综合资金成本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因此

公司基于融资成本的考虑更多的采用票据贴现作为一种补充融资手段。报告期

内，公司内部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方 购买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电、烧碱、环氧丙烷、

环氧氯丙烷、氢气等 
67,647.00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

公司 
服务、烧碱、盐酸等 1,629.00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滨华氢能源有限

公司 
氢气、租赁服务 2,185.00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环氧丙烷、烧碱、助

剂、LNG 等 
25,843.00 

黄河三角洲（滨

州）热力有限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电、蒸汽、软化水、浓

水 
31,664.00 

黄河三角洲（滨

州）热力有限公司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电、蒸汽、软化水、浓

水 
17,704.00 

山东畅安物流有限

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运输服务 9,208.00 

山东畅安物流有限

公司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运输服务 3,628.00 

滨化工程技术（山

东）有限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设计费 6,212.00 

山东滨化新型建材

有限责任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废渣处理费 1,099.00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

限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丙烯 16,029.00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

限公司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丙烯 7,167.00 

山东滨华新材料有

限公司 

黄河三角洲（滨州）

热力有限公司 
液氨、原煤 1,581.00 

山东滨化海源盐化

有限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原盐 7,6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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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方 购买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山东滨化海源盐化

有限公司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原盐 4,158.00 

滨化技术有限公司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技术咨询费 2,250.00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滨化海跃（青岛）贸

易有限公司 

烧碱、环氧丙烷、氯丙

烯 
28,567.00 

山东滨化东瑞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滨化海跃（青岛）贸

易有限公司 
烧碱、环氧丙烷 40,795.00 

合计 275,040.00 

注 1：滨化股份向东瑞化工的销售内容中电力交易额为 40,755.39 万元，系因滨化股份与东

瑞化工均由滨化股份统一从电网购电，然后进行内部结算； 

注 2：滨化股份与东瑞化工均生产烧碱、环氧丙烷，其中滨化股份烧碱产能为 36 万吨，环

氧丙烷产能为 18 万吨。东瑞化工烧碱产能为 25 万吨，环氧丙烷产能为 9 万吨。日常经营

中一方可能因装置负荷调整、轮流检修等原因导致产品库存暂时无法满足客户需求，为了

确保按期交付客户订单，需要与另一方进行内部调货，从而发生烧碱、环氧丙烷等产品的

内部交易； 

注 3：滨化海跃（青岛）贸易有限公司承担公司部分外销业务，报告期内其出口烧碱金额

为 3,926.88万元，其余烧碱、环氧丙烷等产品均销往国内。 

报告期末，公司已开立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为 229,015.44 万元，

其中 112,000.00 万元系集团内部开具并由集团内部其他公司进行贴现，在集团

合并层面，体现为获得一项融资并于日后票据到期后归还，实质系以票据为质

押取得融资，期末合并报表列示于短期借款科目；其中 60,000.00 万元系集团内

部开具并由集团内部其他公司持有，在集团合并层面进行抵消处理。 

综上，公司开具大额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所需票据保证金及信用证保

证金同时增加，因此受限资金大幅增长，具有商业合理性。 

（三）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对比分析 

滨化股份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 

受限资金（万元） 

受限资金占货

币资金比率 

2022 年 12月 31日

受限资金（万元） 

受限资金占货

币资金比率 

红宝丽 14,537.62 19.54% 93,153.96 55.30% 

航锦科技 9,358.76 13.08% 83.61 0.19% 

沈阳化工 33,738.73 24.10% 39,052.84 21.38% 

氯碱化工 1,161.21 0.33%   

三友化工 41,760.08 12.70% 46,655.01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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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3 年 12月 31日 

受限资金（万元） 

受限资金占货

币资金比率 

2022 年 12月 31日

受限资金（万元） 

受限资金占货

币资金比率 

北元集团 748.02 0.16% 8,194.88 1.17% 

华塑股份 10,934.02 12.78% 12,405.33 16.10% 

阳煤化工 468,453.75 64.67% 492,878.92 64.84% 

新疆天业 20,004.52 7.89% 7,593.55 1.55% 

新金路 17,702.85 54.58% 4,717.83 11.56% 

滨化股份   122,031.01 59.04% 41,908.16 26.09% 

公司 2022 年末、2023 年末的受限资金占货币资金比率分别为 26.09%和  

59.04%，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偏高，主要系融资方式不同。报告期内，公司

为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更多采用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方式融资，符合

公司业务开展和经营需要，不存在重大异常情况。 

二、结合公司经营模式、集团管控体系、有关金融资产购买情况、利息收

入与融资成本等方面，说明报告期内和 2024 年一季度借款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

与合理性 

公司报告期内及 2024 年一季度长短期借款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3月 31日 2023 年 12月 31日 2022 年 12月 31日 

短期借款 318,855.22 242,731.44 155,212.27 

长期借款 572,948.46   482,671.88    264,226.74  

其中：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57,225.48   130,016.88      94,496.74  

一年以上到期的长期借款 515,722.98   352,655.00    169,730.00  

合计 891,803.68   725,403.32    419,439.01  

报告期及2024年一季度，公司短期借款分别增加87,519.17万元和76,123.78

万元，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和信用证贴现借款及质押借款的增加；公司长期借

款分别增加 218,445.14 万元和 90,276.58 万元，主要系保证及抵押借款的增加。 

（一）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一般采用招标的形式对外采购原材料，供应商一般提供 0 天至 90 天不

等的信用期，公司一般采用预收货款方式销售，对于信用良好的客户一般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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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天至 90 天不等的账期，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模式比较稳定，但受到经济环境

仍未完全恢复的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较上年同期下降。2023 年四季度公司

以自有资金支付海南锦元新材料有限公司股权并购款 90,675.52 万元，剩余股权

并购款 30,424.48 万元于 2024 年 1 月 5 日支付。为满足日常经营所需（最低货

币资金持有量 50,132.69 万元）和剩余股权并购款，公司阶段性补充部分流动

资金借款，导致期末短期借款增加 87,519.17 万元。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

余额 20.67 亿元，其中受限资金 12.20 亿元，3.04 亿元用于支付剩余并购款，

其余用于日常经营所需约 5.43 亿元。长期借款增加主要系为了保证碳三碳四综

合利用项目的建设，子公司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引入的借款。2024 年一季

度借款金额增加主要原因为碳三碳四项目借款、碳三碳四项目原材料采购等日

常经营所需。 

（二）集团管控体系 

公司对各子公司实施财务垂直管控，对子公司财务负责人、会计核算、资

金管理和外部融资实施统一管理。为了增加融资的灵活性，主要子公司如山东

滨化东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等可以单独向银行申请

授信额度，其他公司主要通过集团内部往来满足集团内各公司资金需求。公司

短期借款增加主要是满足集团各公司日常经营需要，长期借款主要是子公司山

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碳三碳四项目建设需要。 

（三）公司有关金融资产购买情况 

报告期及 2024 年一季度，公司金融资产的购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 2023 年度 占比 

1 月内赎回 198,000.00 54.40% 

1-2 月内赎回 159,000.00 43.68% 

2-3 月内赎回 7,000.00 1.92% 

合计 364,000.00 100.00% 

注：2024年一季度公司未购买理财产品。 

公司报告期内购买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为结构性存款和信托产品，其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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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期限均未超过三个月，主要系为了更好地进行现金管理，提高临时闲置资金

的使用效率，相关金融资产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并同时满足了公司流动资金

的充足性。 

综上，公司为了保证流动资金的充足性，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短期的结构

性存款，不存在长期理财产品，公司为经营需要和业务开展而保有的现金是合

理和必要的，在此基础上增加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具有合理性。 

（四）利息收入与融资成本 

报告期及 2024 年一季度，公司利息收入及融资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第一季度 2023 年度 

利息收入 209.92 1,985.71 

理财收益  1,128.53 

费用化利息支出 4,899.85 11,457.81 

资本化利息支出 1,514.14 5,707.38 

报告期内及 2024 年第一季度，公司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较低，主要是公司

存款和所购买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该类存款及银行理财产品虽然

流动性和安全性较强，但是利率和收益率均未超过 3.50%。公司购买上述产品

并非为了长期持有而获得大额收益，主要是为了提高临时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而进行的现金管理。公司银行借款和融资成本增加主要是为了满足经营需要、

对外投资及项目建设需要而增加的借款及利息支出费用，具有合理性。 

三、结合公司有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日常营运资金安排等，说明公司长

短期偿债能力是否存在较大风险 

（一）公司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未来三年，公司拟结合市场、行业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围绕公司主业规

划新项目的投资建设，资金需求初步预计在 40 亿元以上。公司届时将根据项目

具体实施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公司日常营运资金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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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现金保有量系公司用于维持日常经营的现金金额，主要用于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和支付职工相关支出等。根据公司 2023 年 1-12 月现金流量表财务数

据，公司每月平均经营活动现金流支出金额为 50,132.69 万元。为保证公司稳定

运营，公司通常预留满足未来 1 个月经营活动所需金。因此，公司为维持日常

经营需要的最低货币资金持有量 50,132.69 万元。 

考虑到 2024-2026年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的收入情况，预计未来三年公司

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约为 29.50%（仅为测算所需，不构成对公司未来业绩的

实质承诺，下同）。假设最低现金保有量的增速与营业收入增速一致，则公司

2024 年末相较最低现金保有量（2023 年 12 月 31 日）新增最低现金保有量需求

为 14,789.14 万元，截至 2026 年末新增最低现金保有量需求为 58,742.85 万元，

合计最低现金保有量需求达到 108,875.54 万元。 

（三）未来三年预计现金分红所需资金 

假设公司累计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保持不变，

以 2021 至 2023 年公司累计现金分红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基础，

预测 2024年度分红金额为 12,860.43万元，预计 2024至 2026年累计分红金额为

53,422.80 万元。 

（四）未来偿债资金需求 

2023 年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 242,731.44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

额 130,016.88万元，一年以上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 352,655.00万元，在不考虑

滚动借款、新增借款的情况下，2024 年度公司需偿还借款 372,748.33 万元，

2024 至 2026 年公司需偿还借款 605,403.22 万元。 

（五）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预测 

合理预计公司未来三年每年度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保持稳定，以 2020-2023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

2019-2023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基础，另外考

虑在建项目投产所带来的额外收入、剔除异常年度的影响并基于谨慎性原则，

预测 2024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6,047.22 万元，未来三年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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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合计为 482,069.39 万元。 

（六）资金缺口 

截至 2023年 12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206,682.23万元。其中银行存款

83,012.87 万元，其他货币资金 123,669.37 万元，主要由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信用证保证金等各类保证金构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2024-2026年 

2023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① 206,682.23 206,682.23 

2023 年末受限货币资金② 123,669.37 123,669.37 

2023 年末可自由支配资金③=①-② 83,012.86 83,012.86 

预测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④ 116,047.22 482,069.39 

资金流入合计⑤=③+④ 199,060.08  565,082.25  

2023 年末最低现金保有量需求⑥ 50,132.69 50,132.69 

预测期新增最低现金保有量需求⑦ 14,789.14 58,742.85 

预测期预计现金分红所需资金⑧ 12,860.43 53,423.23 

预测期偿债资金需求⑨ 372,748.33 605,403.22 

资金需求合计⑩=⑥+⑦+⑧+⑨（未考

虑未来三年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450,530.60 767,701.99 

资金缺口⑪=⑩-⑤ 251,470.52 202,619.74 

考虑到未来三年公司围绕主业的资金需求在 40 亿元以上，公司未来三年资

金流入不足以覆盖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日常营运资金需求。公司计划采取以下

方式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1、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 14亿元用于 PO/MTBE

项目的建设，目前申报材料已更新 2023 年度数据，正在正常审核过程中。 

2、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稳定，现有借款到期均可按时续借，主要融资渠道系

各大商业银行借款，目前已从 26 家大中型商业银行获得授信，尚未使用的授信

额度为 39.73 亿元，授信额度充足，资金盘稳固。 

综上，公司长短期偿债能力均不存在较大风险。 

第二部分 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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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确认公司货币资金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公司期末的其他货币资金的具体明细、形成原因、受限期限，与承

兑汇票协议核对，并向银行进行了函证； 

3、打印并审阅主要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查阅主要银行授信合同； 

4、检查期后银行借款偿还情况，核实是否存在逾期借款； 

5、结合公司负债结构、偿债指标、借款利率水平、现金流、受限资金及同

行业对比情况，分析公司短期偿债风险及受限资金占比变化原因。 

二、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未发现公司对于上述回复中

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和说明与我们在执行滨化股份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我们认为：公司报

告期内受限资金大幅增长具有商业合理性，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对比分析不存在

重大异常情况，其他货币资金及受限情况真实准确；结合公司经营模式、集团

管控体系、有关金融资产购买情况、利息收入与融资成本等方面，报告期内和

2024 年一季度借款金额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结合公司有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

日常营运资金安排等，公司长短期偿债能力不存在较大风险。 

问题 3、关于预付款项 

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 9.63 亿元，同比增加

76.03%。其中，预付设备款期末余额 7.21 亿元，较期初的 2.14 亿元大幅增加。

2024 年一季度，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进一步增加至 11.03 亿元，同比增长

56.98%。 

请公司：（1）补充披露预付设备款项的具体明细，包括主要预付对象、关

联关系、预付内容、金额、时间、交货期限及期后实际交货情况；（2）结合前

述情况、项目建设进展等说明报告期内和 2024 年一季度预付设备款大幅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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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相关资金是否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第一部分 公司说明 

一、补充披露预付设备款项的具体明细，包括主要预付对象、关联关系、

预付内容、金额、时间、交货期限及期后实际交货情况 

2023 年末公司预付设备款较 2022 年末增加 50,616.96 万元、2024 第 1 季度

末相较于 2023年末增加 11,844.90万元，主要系子公司山东滨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在建项目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的持续投入、预付工程设备款大额增加所致。

公司 2023 年末预付设备款项的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预付对象 关联关系 预付内容 期末金额 占比 预付时间 
合同约定交货期限/ 

工程验收时间 

期后交

货情况 

华陆工程科

技有限责任

公司 

第三方 

技术许可费、设计

费、总承包管理

费、施工费、设备

及材料费 

14,134.07 19.61% 

2023 年 5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5月 31 日 
已全部

交货 

沈阳透平机

械股份有限

公司 

第三方 
预付压缩机、新制

冷系统设备款 
8,771.10 12.17% 

2023 年 3月、

2023 年 7月、

2023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31日

/2024 年 2月 15 日 

已全部

交货 

上海迪阳化

工进出口有

限公司 

第三方 
预付 PO-MTBE 项

目催化剂设备款 
5,182.68 7.19% 

2023 年 3月、

2023 年 5月、

2023 年 8月 

2024 年 8月 31 日 
合同执

行中 

江苏中圣压

力容器装备

制造有限公

司 

第三方 

预付环氧化反应

器、换热器、循环

冷却塔设备款 

5,110.08 7.09% 

2023 年 1月、

2023 年 9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月 20 日

/2024 年 1月 31 日

/2024 年 1月 31 日 

已全部

交货 

山东滨港管

理运营有限

公司 

第三方 预付管廊款 5,000.00 6.94% 2023 年 9月 
合同生效后陆续交

货 

合同执

行中 

兰州兰石重

型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第三方 

预付过氧化反应器

设备及工程款、预

付塔器设备款 

4,523.69 6.28% 
2023 年 9月、 

2023 年 11 月 

2024 年 6月 20 日

/2024 年 1月 20 日 

已全部

交货 

普灿沧海环

保设备（北

京）有限公

司 

第三方 

预付工艺包及工程

设计费、燃烧器、

余热锅炉及辅机等

设备款、 

4,329.09 6.01% 

2023 年 2月、

2023 年 6月、

2023 年 9月、 

2023 年 10 月 

2023 年 10 月 30日 
已全部

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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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对象 关联关系 预付内容 期末金额 占比 预付时间 
合同约定交货期限/ 

工程验收时间 

期后交

货情况 

苏州新区钛

格工贸有限

公司 

第三方 
预付 BB5 离心泵设

备款 
3,164.59 4.39% 2023 年 9月 2024 年 6月 30 日 

合同执

行中 

天津辰创环

境工程科技

有限责任公

司 

第三方 

预付设计费、燃烧

器、余热锅炉及辅

机等设备款、 

2,430.93 3.37% 

2023 年 3月、

2023 年 4月、

2023 年 10 月 

2024 年 6月 30 日 
合同执

行中 

无锡化工装

备股份有限

公司 

第三方 预付换热器设备款 1,620.00 2.25% 
2023 年 2月、

2023 年 11 月 
2024 年 1月 10 日 

已全部

交货 

合计 / / 54,266.22 75.30% / / / 

注 1：沈阳透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预付的压缩机设备款于 2023 年 12 月到货，于 2024 年进

行验收入库； 

注 2：普灿沧海环保设备（北京）有限公司预付设备款合同约定 2023年 10月30日前到货，

因现场土建、耐火材料温度等原因，实际于 2024 年 5 月份全部到货。 

二、结合前述情况、项目建设进展等说明报告期内和 2024 年一季度预付设

备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惯例，相关资金是否存在流向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各在建项目正常开展，公司主要项目碳三碳四综

合利用项目的建设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在建项目 预算数 
2022 年末

累计投入 
工程进度 

2023 年末

累计投入 
工程进度 

2024 年 3月

末累计投入 
工程进度 

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

目 
1,289,060.00 507,651.94 39.38% 677,231.24 52.54% 712,389.95 55.26% 

报告期内和 2024 年一季度新增预付设备款大部分为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

的建设资金支出，项目总投资额为 1,289,060.00万元，目前项目尚在建设期。其

中，丙烷脱氢（PDH）装置和合成氨装置均已引料试车，于 2023年 11月末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进行转固处理，目前 PDH 装置已开工生产；丁烷异构装置主

体结构已建设完成，目前已完成机械中交，为满足试运行的要求，公司正在进

行装置试车前各方面的积极准备，根据计划将于 2024 年二季度投产试运行；公

辅工程是为整个碳三碳四项目而规划、设计和建设的生产线共用部分，部分公

辅工程部分仍处于在建状态，公司对已建成、后续无大额支出并在 PDH 生产线

试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分予以转固处理；二期环氧丙烷/甲基叔丁基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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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MTBE）装置项目目前尚在建设中，设计工作整体按计划推进，现场地下

工程施工已全面展开。综上，公司在建项目的建设进度基本符合预期。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主要预付的工程设备款账龄基本在一年以内，预付对

象主要为工程及设备类供应商。其中，预付工程款主要为根据工程进度和合同

约定预付的施工费；对于设备采购，公司通常需按照合同约定的节点支付预付

款，对于已向供应商支付预付款但尚未到货验收的机器设备，期末形成金额较

大的预付工程设备款。大部分合同的预付节点为合同签订并生效后预付 20%-

30%，符合行业惯例。 

由于项目总投资额较大，建设周期较长，预付设备款大幅增加，符合公司

经营实际，报告期内和 2024 年一季度预付设备款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 

基于上述，公司预付款的形成系基于供应商与公司之间的合同安排，具有

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预付对象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

相关资金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第二部分 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期末大额预付设备款项相关的采购合同，了解交易情况，检查合同

额、交易内容、付款方式、结算周期等条款，检查业务的真实性及合理性； 

2、检查报告期末及目前的设备交付、投入使用情况，并询问管理层，分析

预付设备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3、获取关联方清单，结合查询工商档案进行比对，识别主要预付设备款供

应商是否为关联方。 

二、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未发现公司对于上述回复中

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和说明与我们在执行滨化股份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我们认为：公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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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期内和 2024 年一季度预付设备款大幅增长具有合理性，符合行业惯例，相关

资金不存在流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情形。 

问题 4、关于在建工程 

年报显示，公司在建工程期初余额 53.33 亿元，期末余额 38.71 亿元，主要

系“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本期增加投入 16.96 亿元，转入固定资产金额 35.99

亿元（主要为机器设备）。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分一期和二期，一期项目中的

丙烷脱氢（PDH）装置和二期项目中的合成氨装置同时于 2023 年 11 月转固，

公司本期对部分公辅工程也予以转固处理。此外，公司暂时闲置固定资产中，

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闲置金额 29.44 亿元，累计折旧 0.28 亿元，未计提减值

准备。 

请公司：（1）补充列示一期、二期项目及公辅工程的项目构成、投资金

额、建设周期、开工时间、原定投产时间、当前工程进度等，说明两期项目之

间的生产关联及对公司现有业务和产能的影响；（2）结合前项问题和两期项目

规划，说明 PDH 装置及合成氨装置同时于 2023 年 11 月转固的原因及合理性、

有关公辅工程转固的具体时间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迟延转固的情况及对公司业

绩的影响，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要求；（3）结合项目暂时闲置原因、减值迹

象识别判断依据说明减值计提充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第一部分 公司说明 

一、补充列示一期、二期项目及公辅工程的项目构成、投资金额、建设周

期、开工时间、原定投产时间、当前工程进度等，说明两期项目之间的生产关

联及对公司现有业务和产能的影响 

（一）一期、二期项目及公辅工程的项目构成、投资金额、建设周期、开

工时间、原定投产时间、当前工程进度等 

一期、二期项目及公辅工程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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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项目构成 预算投资金额 开工时间 建设周期 原定投产时间 当前工程进度 

一期 
PDH 产线 231,000.00 2020 年 4月 24 个月 2023 年 9月 

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丁烷异构产线 26,000.00 2020 年 4月 24 个月 2024 年二季度 98.11% 

二期 

PO/MTBE 产线 250,052.71 2023 年 3月 24 个月 2025 年 6月 40.23% 

合成氨产线 16,089.00 2021 年 4月 24 个月 2023 年 9月 
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一期及

二期 

公辅工程及其

他费用 
765,918.29 2020 年 4月 24 个月 不适用 52.73% 

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包括一期和二期。一期包括丙烷脱氢（PDH）项目

和丁烷异构项目，二期包括环氧丙烷/甲基叔丁基醚（PO/MTBE）项目、合成

氨项目。一期中的 PDH 装置主体结构于 2022 年 10 月建设完成，已于 2023 年 7

月至 8 月进行了试车，试车过程中发现产线存在部分问题，公司进行停车检修。

截至 2023 年 11 月末，公司对前次试车的 PDH 项目检修基本完成，该项目已经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已对 PDH 项目相关资产进行转固处理。 

一期中的丁烷异构装置主体结构于 2022 年 10 月建设完成，目前已完成机

械中交，为满足试运行的要求，公司仍在对该生产线进行设备安装、检测整改、

排除故障等各项工作。2024 年该装置在开工前需要进行包括影响催化剂活性的

大量设备内部铁锈的清理，安全阀校验，固碱、干燥剂、催化剂装填，气密泄

露阀门维修处理等一系列工作，上述工作均为达到试生产条件必须完成的重要

工作。目前，公司正在进行装置试车前各方面的积极准备，根据计划将于 2024

年二季度投产试运行。 

二期中的合成氨装置已经进行了试生产，并于 2023 年 11 月转固。

PO/MTBE 目前尚在建设中。公辅工程是为整个碳三碳四项目而规划、设计和建

设的生产线共用部分，部分公辅工程部分仍处于在建状态，且在二期项目未建

成的情况下无法进行联调联试以验证是否达到整体设计和规划要求，在上述情

况下，公司对已建成、后续无大额支出并在 PDH 生产线试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

分予以转固处理。 

（二）两期项目之间的生产关联及对公司现有业务和产能的影响 

1、两项目之间的生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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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整体规划包括丙烷脱氢（PDH）装置、丁烷异

构化装置、环氧丙烷/甲基叔丁基醚（PO/MTBE）装置和合成氨装置，以及为

上述装置共同服务的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设施。 

公司根据投资和建设的先后顺序将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划分为一期（前

次募集资金项目）和二期（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其中一期项目包括丙烷脱氢

（PDH）项目和丁烷异构化项目，涉及丙烷脱氢装置、丁烷异构化装置以及先

期建设为整个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的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设施（主要包括热

动力站、罐区、管廊管道、总变电所等）；二期项目（即本次募投项目）为环

氧丙烷/甲基叔丁基醚（PO/MTBE）装置产成品生产线和合成氨项目。 

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中，丙烷脱氢（PDH）装置、丁烷异构化装置为原

材料生产线，主要生产丙烯和异丁烷，作为下游产成品生产线环氧丙烷/甲基叔

丁基醚（PO/MTBE）装置的原材料，用以最终生产环氧丙烷产品，同时 PDH项

目产生大量氢气，合成氨装置可消化项目所产副产品氢气，实现降本增效目标。

上述原材料生产装置和产成品生产装置共同构成了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完整

的生产线。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设施为上述生产装置的共用部分。 

2、对公司现有业务和产能的影响 

（1）有利于完善公司整体产业链，降低生产成本 

经过多年发展，环氧丙烷是公司目前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公司目前采用氯

醇法生产环氧丙烷，主要原料包括氯气及丙烯。其中，对于氯气，公司配备自

有离子膜烧碱装置生产氯气，可以有效避免外购氯气而导致的成本波动；而对

于丙烯，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对外采购的方式满足生产需求，面临丙烯产品

供应稳定性及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本项目将新增丙烯产能 60万吨/年，其中拟

以 45.05 万吨产能供原有及新建环氧丙烷装置自用，14.95 万吨产能对外出售。

建设丙烷脱氢装置，是公司现有产业链向上游的延伸，可以保障原材料丙烯的

供应稳定性，有效抵御价格波动风险，提升公司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及盈利水平。 

同时，一期项目的丙烷脱氢装置和丁烷异构装置生产的丙烯和异丁烷，将

作为二期项目（PO/MTBE）的原材料，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和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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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全部建成开工后全部建成开工后将有利于实现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提高

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 

（2）有利于公司引进新生产工艺，提升产品生产规模 

二期项目中的 PO/MTBE 项目采用泰国 Indorama 公司的丙烯与异丁烷共氧

化法生产环氧丙烷联产甲基叔丁基醚的工艺技术，具有产品成本低和环境污染

较小等优点，且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的淘汰类项

目或限制类项目。通过二期项目，公司能够提高核心产品环氧丙烷的产能，本

项目新增环氧丙烷产能 24 万吨，在公司原有 27 万吨氯醇法环氧丙烷产能的基

础上，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丰富产品技术，提高抗风

险能力及持续盈利能力。 

二、结合前项问题和两期项目规划，说明 PDH 装置及合成氨装置同时于

2023 年 11 月转固的原因及合理性、有关公辅工程转固的具体时间及合理性，

是否存在迟延转固的情况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要求 

（一）PDH 装置及合成氨装置同时于 2023 年 11 月转固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公司目前执行的会计政策，公司在建工程在工程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时，结转固定资产。实际执行过程中，通常以“项目已经试生产或试运行，

并且其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常运行或能够稳定地生产出合格产品，或者试运行

结果表明其能够正常运转或营业；建造的固定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

不再发生”时，作为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对于丙烷脱氢项目等金额较

大的项目，公司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周期较长，其他零星工程等金额不大的项目，

公司一般在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会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并根据竣工验收报告

进行转固。 

PDH 项目产生大量氢气，合成氨装置可消化项目所产副产品氢气以实现降

本增效目标。在解决了 110KV 供电线路建设未如期完成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后，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至 8 月对 PDH 装置和合成氨进行了试车，产品基本达到要

求。但是，试生产期间发现装置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反应产物压缩机透平调

速阀故障、拉杆断裂装置紧急停车、加热炉高温管线应力等存在问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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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停车并进行检修。2023 年 11 月底之前，上述装置在检修过程中仍有较大金

额支出发生，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继续发

生在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

生”的规定，因此 2023年 11月底之前 PDH装置和合成氨装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 

2023 年 11 月末，公司对前次试车的 PDH 装置和合成氨装置的调试检修基

本完成，预计后续继续发生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已经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第九条规定，自行建

造固定资产的成本，由建造该项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发生的必要支出

构成。《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应用指南的规定，对所建造的固

定资产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应当自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之日起，根据工程预算、造价或者工程实际成本等，按暂估价值转入固

定资产，并按有关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规定，计提固定资产折旧。公司 PDH 装

置和合成氨装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由于办理竣工决算验收手续周期较

长，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末对上述资产进行转固处理，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二）公辅工程转固的具体时间及合理性 

1、公辅工程转固的具体时间及合理性 

公司对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设施进行了逐项全面的梳理，虽然尚无法验证

在完整生产线联调联试下是否能够达到其设计标准和合同要求，但部分已建成

的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设施已经在 7 月、8 月 PDH 生产装置的试运行中予以使

用，并且验证了部分性能。因此，公司出于谨慎性考虑，将已建成、后续无大

额支出并在 PDH 生产线试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部分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设施进行

暂估转固处理，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前期使用

情况 
设备状态 转固金额 转固金额 受益对象 转固时间 

热动力站 84,848.38 部分使用 
部分设备

在建 
25,622.96 

拆分单项资产

转固 
- 2023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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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前期使用

情况 
设备状态 转固金额 转固金额 受益对象 转固时间 

罐区 64,635.58 

部分使用

原料罐、

成品罐 

部分在建 7,949.60 
拆分单项资产

转固 
- 2023 年 8月 

公辅土建安装 45,561.50 - - 19,211.20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各单项公辅工

程 

8 月份转固占比

93.30%，9 月份

转固占比

4.68%，10 月份

转固占比 2.01% 

项目人员费用 40,108.59 - - 21,485.76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PDH、合成

氨、丁烷异构

和 PO 生产线

及各单项公辅

工程 

8 月份转固占比

31.58%，9 月份

转固占比

1.59%，10 月份

转固占比

0.68%,11 月占比

转固 66.15% 

管廊管道 33,195.40 

厂区内管

廊部分使

用 

部分在建 11,189.69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PDH、合成氨

生产线、丁烷

异构和 PO 生

产线及公辅工

程中热动力站

和罐区 

8 月份转固占比

16.61%，11 月份

转固占比
83.39% 

工程建设管理费 19,957.96 - - 14,066.27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PDH、合成

氨、丁烷异构

和 PO 生产线

及各单项公辅

工程 

8 月份转固占比

31.58%，9 月份

转固占比

1.59%，10 月份

转固占比

0.68%,11 月占比

转固 66.15% 

工程设计费 19,526.10 - - 7,599.32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全厂总图运输 12,755.71 - - 4,964.36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生产准备费用 11,300.44 - - 7,717.31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PDH、合成氨

生产线 
2023 年 11 月 

总变电所 6,293.29 部分使用 

部分在

用、大部

分闲置 

6,293.29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余热回收车间 5,866.91 部分使用 闲置 5,866.91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建设期贷款利息 5,795.55 - - 3,104.61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PDH、合成

氨、丁烷异构

和 PO 生产线

及各单项公辅

工程 

8 月份转固占比

31.58%，9 月份

转固占比

1.59%，10 月份

转固占比

0.68%,11 月占比

转固 66.15% 

全厂火炬系统 4,937.73 部分使用 闲置 4,937.73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全厂地下管网 4,905.73 部分使用 闲置 4,905.73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液体汽车装卸车

设施 
4,672.14 部分使用 部分在建 2,251.60 

拆分单项资产

转固 
- 2023 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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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前期使用

情况 
设备状态 转固金额 转固金额 受益对象 转固时间 

脱盐水站 4,053.81 部分使用 闲置 4,053.81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中心化验室 4,041.25 部分使用 闲置 4,041.25 全额转固 - 2023 年 9月 

循环水场 3,635.87 部分使用 闲置 3,635.87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煤场 3,318.04 部分使用 闲置 3,318.04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中心控制室 3,083.10 部分使用 闲置 3,083.10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工程建设监理费 2,725.76 - - 1,460.16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PDH、合成

氨、丁烷异构

和 PO 生产线

及各单项公辅

工程 

8 月份转固占比

31.58%，9 月份

转固占比

1.59%，10 月份

转固占比

0.68%,11 月占比

转固 66.15% 

SS-1500 区域变

电所 
2,371.97 部分使用 闲置 2,371.97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空压站 1,753.30 部分使用 闲置 1,753.30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净水场 1,736.51 部分使用 闲置 1,736.51 全额转固 - 2023 年 10 月 

全厂电信系统 1,686.88 部分使用 部分在建 903.64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PDH、合成

氨、丁烷异构

和 PO 生产线

及各单项公辅

工程 

8 月份转固占比

31.58%，9 月份

转固占比

1.59%，10 月份

转固占比

0.68%,11 月占比

转固 66.15% 

全厂供电外线及

照明 
1,685.04 部分使用 部分在建 902.66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废碱氧化车间 1,640.65 部分使用 闲置 1,640.65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生产及消防水泵

站 
1,438.39 部分使用 闲置 1,438.39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事故水池 1,371.52 未使用 闲置 1,371.52 全额转固 - 2023 年 8月 

临时设施 1,185.96 - - 461.56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PDH、合成

氨、丁烷异构

和 PO 生产线

及各单项公辅

工程 

 

8 月份转固占比

31.58%，9 月份

转固占比

1.59%，10 月份

转固占比

0.68%,11 月占比

转固 66.15% 

外围设施 857.91 - - 333.89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其他 5,020.25 - - 1,953.82 
根据受益对象

分配转固 

合计 405,967.22 - - 181,626.50 - - - 

注 1：对于部分在建并在 PDH 装置试运行中部分使用的公辅工程拆分成可单项划分的资产

单元进行转固；对于能够直接归属于受益对象的直接计入受益对象进行转固，不能直接归

属于的受益对象的间接费用，根据生产线或公辅工程等受益对象自身转固比例进行分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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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以“公辅土建安装”为例，公辅土建安装归集了公辅工程中的土建和安装费用，因此应

将其在各单项公辅工程中进行分摊，由于公辅工程目前部分转固，除项目人员费用、工程

设计费、管廊管道等公共费用和公用部分外，其他公辅工程已转固金额占比为 42.17%，因

此按照 42.17%的分配率对“公辅土建安装”进行分配转固，转固金额为 19,211.20 万元。 

注 2：2023年 8月 PDH生产线试生产结束后，在 PDH生产线中已使用，且后续无大额支出

的公辅工程在 2023 年 8 月进行转固，公共费用和公用工程根据受益对象分摊进行转固，并

根据各受益对象的转固时间相应进行转固。 

注 3：单项公辅工程除中心化验室（于 2023年 9月转固）和净水厂（于 2023年 10月转固）

外，其余均在 2023 年 8 月份转固，公共费用和公共工程根据各受益对象转固时间进行分摊

转固，前述全部公辅工程在 2023年 8月份转固占比 66.43%，2023年 9月份转固占比 3.52%，

2023 年 10 月份转固占比 1.51%，2023 年 11 月份转固占比 28.54%。 

2、公司未转固部分的公辅工程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公司公辅工程项目中不仅包括公司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设施，还包括各生

产线及公辅工程的公共间接费用，由于丁烷异构项目、PO/MTBE 项目及部分公

辅工程仍处于建设过程中，尚未转固，因此该部分公共间接费用尚不能进行分

摊转固。 

公司公用工程和辅助生产设施应在达到预定可使用转态时进行转固，对于

具体转固时点的判断，除固定资产准则相关规定外，一般参考《企业会计准则

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规定，购建或者生产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可从下列几个方面进行判

断：（一）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或者生产工作已经全

部完成或者实质上已经完成。（二）所购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与

设计要求、合同规定或者生产要求相符或者基本相符，即使有极个别与设计、

合同或者生产要求不相符的地方，也不影响其正常使用或者销售。（三）继续发

生在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

生。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需要试生产或者试运行的，在试生产

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常生产出合格产品、或者试运行结果表明资产能够正常运

转或者营业时，应当认为该资产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 

公司未转固部分公辅工程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

十三条规定的固定资产转固的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标准，具体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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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部分公辅工程的建造（包括安装）尚未全部完成 

公辅工程中，热动力站、罐区、管廊管道、全厂电信系统和全厂供电外线

及照明系统等工程仍处于部分在建状态，尚未完全建成。例如原材料运输管廊

工程原计划于 2022 年 7 月底前建设完成，但因土地、海域手续办理以及地上附

属物征迁进度不及预期等原因，造成工程工期延误。另外，由于天气恶劣和部

分材料未及时到位，原材料运输管廊工程暂未完工。由于该部分公辅工程尚未

全部建造完成，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实体建造（包括安装）或者生产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或者实

质上已经完成”的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标准。 

（2）该部分公辅工程尚未达到设计要求、合同规定或者生产要求 

由于该部分公辅工程尚处于在建过程中，不具备试生产的客观条件，无法

进行试生产，无法验证其在技术和物理性能上达到辅助生产装置生产产品的标

准，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所购建或者生产

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与设计要求、合同规定或者生产要求相符或者基本相

符”的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标准。 

（3）该部分公辅工程仍将继续发生大额支出 

公司未转固的主要公辅工程在丙烷脱氢项目（PDH 项目）试生产结束后仍

有大额支出，比如热动中心发生 1,686.60 万元，罐区发生 1,095.87 万元支出，

管廊管道发生 3,694.20 万元支出等。另外，公司 2024 年准备继续对未转固部分

的公辅工程进行调试和改造，比如热动中心需要对烟气系统进行改造，增加烟

气热量回收，对脱盐水系统进行改造，增加正反洗水回用系统，预计投资约

1,700 万元；罐区需要对丙烷、丁烷卸车系统改造，对丙烯压缩系统以及化工产

品罐区进行改造，预计投资约 1,300万元等。由于该部分公辅工程仍将有大额支

出发生，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第十三条“继续发生在

所购建或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上的支出金额很少或者几乎不再发生”的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判断标准。 

综上，公司对已使用并可单独区分为单项资产的公辅工程进行暂估转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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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共间接费用根据受益对象进行分配转固，对正在建造过程中未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公辅工程未进行转固，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业务的实际情

况。 

（三）是否存在迟延转固的情况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相关要求 

如本回复报告问题 4之二之（一）（二）所述，公司对于 PDH、合成氨生产

线及公辅工程项目不存在迟延转固情形，符合会计准则。 

三、结合项目暂时闲置原因、减值迹象识别判断依据说明减值计提充分性 

截止 2023 年末，公司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主要系 PDH 装置、合成氨装置

以及与之相关的、已经转固的公辅工程。其转固时间和合理性参见本题之“结

合前项问题和两期项目规划，说明 PDH 装置及合成氨装置同时于 2023 年 11 月

转固的原因及合理性、有关公辅工程转固的具体时间及合理性”。 

PDH 装置虽然已经于 2023 年 11 月底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是公司当时

暂未继续进行生产，主要系外围配套管廊设施未实际使用，采用陆地运输的运

输费用较高等原因，公司在进行试车之后未继续进行生产，而合成氨装置需要

用到 PDH 装置产出的蒸汽，因此需要和 PDH 装置一起投产。影响 PDH 装置投

产的相关问题于 2024 年一季度缓解，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正式投产。 

以 2023 年末的市场价格，结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对 PDH 装置的效益进行

模拟测算，合理预计每年均可实现超过 2 亿元的净利润，预期有良好的效益实

现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具有成熟的生产工艺和可观的生产规模，相关资产的市场

价格未出现大幅度下跌的情形；公司盈利状况良好，所处的经营环境未见重大

变化或对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影响；近年市场利率处于整体下行趋势，不存在市

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从而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导致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的情形；公司固

定资产状况良好，未陈旧过时或损坏；不存在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

前处置的情形；产品的市场价格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存在预期创造经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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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远远低于预期的情况。因此，暂时闲置的固定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

提减值准备。 

第二部分 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复核公司中在建工程明细表； 

2、获取本期增加的在建工程支持性文件，如施工合同、发票、工程物资请

购申请、付款单据、建设合同等，检查大额支出的入账依据及入账合理性； 

3、了解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的政策，对于未结转固定资产的在建工程，

了解预算金额，工程进度，检查账面余额与工程进度金额是否匹配； 

4、结合盘点备忘录、询问记录等工作底稿，实地观察在建工程的情况，观

察现场进度情况与获取到的三方确认报告以及账面实际记录情况是否存在较大

差异，关注进度合理性； 

5、检查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了解其实际完工进度和预

计完工进度是否存在差异，判断是否存在闲置、废弃、损毁的情况，是否存在

减值迹象。 

二、核查结论 

基于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我们未发现公司对于上述回复中

与财务报表相关的信息和说明与我们在执行滨化股份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过程中所了解的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形。我们认为：碳三碳

四综合利用项目一期、二期之间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和上下游关系，全部建成

开工后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益，提升公司的综合盈利能力，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

PDH 装置及合成氨装置同时于 2023 年 11 月转固及公辅工程转固具有合理性、

不存在迟延转固的情况，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要求；项目闲置主要系外围配套管

廊设施未实际使用，采用陆地运输的运输费用较高等原因，已于 2024 年 4 月正

式投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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